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投资福田汽车（

６００１６６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告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旗下融通新蓝筹证券投资基金、通乾证券投资基金、融

通动力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融通蓝筹成长证券投资基金等四只基金参加了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 （福田汽车，代码：

６００１６６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发布了《

２０１０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

书》，公布了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果。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等流通受限证券有关问题的通知》等

有关规定，现将本公司旗下基金此次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信息公告如下：

基金名称

认购数

量（万

股）

总成本

（万元）

总成本占基

金资产净值

的比例

账面价值

（万元）

账面价值占

基金资产净

值的比例

锁定期

通乾证券投资

基金

２００ ３

，

６１２．００ １．１４％ ３

，

６１４．００ １．１４％

自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４

日起

１２

个月

融通新蓝筹证

券投资基金

５００ ９

，

０３０．００ ０．６１％ ９

，

０３５．００ ０．６１％

自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４

日起

１２

个月

融通动力先锋

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２００ ３

，

６１２．００ １．１３％ ３

，

６１４．００ １．１３％

自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４

日起

１２

个月

融通蓝筹成长

证券投资基金

１００ １

，

８０６．００ ０．６６％ １

，

８０７．００ ０．６６％

自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４

日起

１２

个月

注：基金资产净值、账面价值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数据。

特此公告。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九月十八日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调整中国农业银行金穗借记卡基金

网上直销申购优惠费率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投资者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经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农业银

行”）协商，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参加中国农业银行“爱在金秋” 基金网上

交易联合营销活动，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对使用中国农业银行金穗卡付款方式通过

本公司“长金通”网上直销系统进行基金申购的优惠费率实行调整，具体调整公告如下：

一、优惠费率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二、适用基金范围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前端）

长信银利精选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９９７

长信金利趋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９９５

长信增利动态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９９３

长信双利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９９１

长信恒利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９８７

长信中证中央企业

１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１６３００１

三、调整网上直销基金适用费率

对个人投资者使用中国农业银行金穗借记卡通过本公司“长金通”网上直销系统申购本公司旗下基金

实行进一步优惠，申购费率调整为该基金申购费率的

６

折，且优惠后申购费率不低于

０．６％

；若基金申购费

率低于

０．６％

或适用于固定费用的，则执行该基金的申购费率或固定费用，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具体调整费

率列示如下：

基金名称 申请金额 公告费率

调整前申购优

惠费率

调整后申购优

惠费率

长信银利精选开放式

证券投资基金

Ｍ＜１００

万

１．５０％ １．０５％ ０．９０％

１０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１．００％ ０．７０％ ０．６０％

Ｍ≥５００

万

１０００

元

１０００

元

１０００

元

长信金利趋势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Ｍ＜１００

万

１．５０％ １．０５％ ０．９０％

１０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１．００％ ０．７０％ ０．６０％

Ｍ≥５００

万

１０００

元

１０００

元

１０００

元

长信增利动态策略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Ｍ＜１００

万

１．５０％ １．０５％ ０．９０％

１０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１．００％ ０．７０％ ０．６０％

Ｍ≥５００

万

１０００

元

１０００

元

１０００

元

长信双利优选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Ｍ＜１００

万

１．５０％ １．０５％ ０．９０％

１０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１．００％ ０．７０％ ０．６０％

Ｍ≥５００

万

１０００

元

１０００

元

１０００

元

长信恒利优势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Ｍ＜１００

万

１．５０％ １．０５％ ０．９０％

１０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１．００％ ０．７０％ ０．６０％

Ｍ≥５００

万

１０００

元

１０００

元

１０００

元

长信中证中央企业

１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Ｍ＜１００

万

１．２０％ ０．８４％ ０．７２％

１０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０．８０％ ０．６０％ ０．６０％

Ｍ≥５００

万

１０００

元

１０００

元

１０００

元

四、重要提示

１

、对使用中国农业银行金穗卡付款方式通过本公司网上直销系统进行定期定额、定期不定额申购的优

惠费率暂不做调整；

２

、投资者欲了解本公司管理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本公司旗下相关基金的法律文件，亦可到本

公司网站等处查询；

３

、本公司管理的其它基金或新发基金的转换业务及优惠费率的规定，以届时的公告为准；

４

、本公告有关基金网上直销业务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五、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有关事宜

１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９９

网址：

ｗｗｗ．ａ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２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专线：

４００－７００－５５６６

（免长话费）

网址：

ｗｗｗ．ｃｘ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

收益。基金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和各类业务规则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

书等相关文件。

特此公告。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０年９月１８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电子直销平台开通“自动停损”基金

电子交易业务的公告

为方便投资者通过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基金电子直销平台投资本公司旗下的

开放式基金，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对投资理财智能化的需求，自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０

日起，本公司电子直销

平台将开通“自动停损”基金电子交易业务。

一、适用基金范围

本公司所管理的已开通电子直销交易方式的开放式基金。

本公司今后发行和管理的开放式基金（以该基金相关公告为准）。

二、适用业务范围

自动停损申购业务、自动停损转换业务。

投资者通过电子直销交易方式办理上述业务时，应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相关

公告的规定。

三、业务开通范围

本公司基金电子直销投资者均可办理自动停损申购业务和自动停损转换业务。

四、业务办理

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ｈｕａａｎ．ｃｏｍ．ｃｎ

）办理“自动停损”业务。

五、业务规则

投资者在办理“自动停损”业务过程中，在提出单笔申购或单笔转换交易（以下称：原交易）申请的同

时，可针对该笔申购或转换交易设定停损条件和停损方式。

●

停损条件包括：

ａ

）跟踪标的：可为所投资基金的上一日绩效，或沪深市场相关指数（沪深

３００

、上证综指、上证

１８０

、深

证成指、深证

１００

，任选其一）的收盘点位，具体以投资者选择为准；

ｂ

）停损阈值（

１％

、

２％

、

３％

、

５％

、

７％

、

１０％

、

１５％

、

２０％

，任选其一），具体以投资者选择为准。

●

停损方式：

当满足上述停损条件时，系统自动将原交易中所投资基金（申购或转入基金）的成交份额全额转出至

货币基金（如：华安现金富利货币基金）或原转出基金（仅当原交易为转换交易时）；

在原交易申请确认成交后，“自动停损”业务将于每个交易日日终对停损条件进行一次判断，当“跟踪

标的”的当前值小于原交易申请日以来的历史最大值，且幅度超过“停损阈值”时，系统将自动根据投资者

所指定的“停损方式”生成停损交易申请；在停损条件成立之前投资者可对停损计划进行修改或撤销，该计

划只能触发一次。

投资者在交易日

１５

：

００

之前提交的开通、修改或取消“自动停损”业务申请当日生效。

由于该业务在市场上属于创新业务，投资者提前选择交易条件后会发生依赖程序自动交易的效果，为

便于投资者理解（包括对其选择的交易条件和交易方向的理解），请投资者在开通本业务前查阅本公司网

站上关于“自动停损”业务的具体资料与说明。

六、交易费用

“自动停损”基金电子交易业务所涉及的交易费率

／

费用与已开通的相应资金结算方式的申购和转换业

务保持一致。

七、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情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ｈｕａａｎ．ｃｏｍ．ｃｎ

手机网站：

ｗａｐ．ｈｕａａｎ．ｃｏｍ．ｃｎ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８－５００９９

（免长途通话费用）

八、风险提示

“自动停损”业务是一种基于系统的程序化交易方式（功能），投资者需根据自身的投资经验、风险承受

能力等自行设定相关参数并选择相应的交易类型、交易产品和交易数量。 参数设置与投资效果直接相关，

投资者需对所设参数以及由此带来的投资结果负责。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

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申请使用本公司电子直销交易业务前，应认真阅读电子直销业务相关协议、相关规则，了解电

子直销交易的固有风险和相关产品风险，投资者应慎重选择，并在使用时妥善保管好交易信息，特别是基

金账号和交易密码。

九、本公告有关基金电子交易业务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年九月十八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电子直销平台开通“趋势定投”基金

电子交易业务的公告

为方便投资者通过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基金电子直销平台投资本公司旗下的

开放式基金，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对投资理财智能化的需求，自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０

日起，本公司电子直销

平台将开通“趋势定投”基金电子交易业务。

一、适用基金范围

本公司所管理的已开通电子直销交易方式的开放式基金。

本公司今后发行和管理的开放式基金（以该基金相关公告为准）。

二、适用业务范围

趋势定投申购业务、趋势定投转换业务。

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电子直销交易平台办理上述业务时，应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及相关公告的规定。

三、业务开通范围

本公司基金电子直销投资者均可办理趋势定投申购业务、趋势定投转换业务。

可办理趋势定投申购业务的资金结算方式为 “电子工行”、“电子建行”、“农行代扣”、“电子招行”、“电

子浦发”、“电子民生”和“电子兴业”。

四、业务办理

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ｈｕａａｎ．ｃｏｍ．ｃｎ

）办理“趋势定投”业务。

五、业务规则

“趋势定投”业务将在本公司电子直销平台已开通的“定期定额”业务基础上增加以下选择条件：

标的指数（沪深

３００

、上证综指、上证

１８０

、深证成指、深证

１００

，任选其一）；

均线组合设置：

短期均线（

５

日、

１０

日、

２０

日、

３０

日、

６０

日，任选其一）；

中期均线（

３０

日、

６０

日、

９０

日、

１２０

日、

１８０

日，任选其一）；

长期均线（

６０

日、

９０

日、

１２０

日、

１８０

日、

２５０

日，任选其一）；

注：投资者所选短期均线不得超过中期均线；中期均线不得超过长期均线；短期、中期、长期三条均线

不得完全相同；

●

高

／

中风险基金（申购基金或转入基金，如：指数基金、股票基金、混合基金）；

●

低风险基金（避险基金，如：货币基金、债券基金）；

●

判断规则（用于判断市场强弱的“时点指标法”和“事件驱动法”）。

以上参数均需投资者自行选择并设定。

“趋势定投”系根据投资者所设置的“标的指数”和“均线组合”对市场趋势做出判断，并由系统在投资

者指定的“高

／

中风险基金”和“低风险基金”之间自动切换投资标的的一种定投方式。 如果判断市场趋势走

强，则定投（或定期转换转入）“高

／

中风险基金”，且交易计划中存有的“低风险基金”余额将全额转换转出至

“高

／

中风险基金”；反之如果市场趋势走弱，则定投（或定期转换转入）“低风险基金”，且交易计划中存有的

“高

／

中风险基金”余额将全额转换转出至“低风险基金”。

本公司旗下现有开放式基金的风险级别详见下表：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风险级别

华安创新证券投资基金 华安创新混合 中风险

华安

ＭＳＣＩ

中国

Ａ

股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华安中国

Ａ

股增强指

数

高风险

华安现金富利投资基金 华安现金富利货币 低风险

华安宝利配置证券投资基金 华安宝利配置混合 中风险

华安宏利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华安宏利股票 高风险

华安中小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华安中小盘成长股票 高风险

华安策略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华安策略优选股票 高风险

华安稳定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华安稳定收益债券 低风险

华安核心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华安核心股票 高风险

华安强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华安强化收益债券 低风险

华安上证

１８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

金

华安

１８０ＥＴＦ

联接 高风险

华安动态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华安动态灵活配置混

合

中风险

华安行业轮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华安行业轮动股票 高风险

本公司今后设立的其他开放式基金将视具体情况确定是否适用于“趋势定投”业务。 如适用于“趋势定

投”业务，请投资者登陆本公司网站查阅其风险级别。

市场强弱判断将基于“时点指标法”和“事件驱动法”，规则如下：

●

时点指标法：系指在交易触发当日，如果所设均线组合满足“短期均线

≤

中期均线

≤

长期均线”，则

判断为市场趋势走弱；如不满足以上条件，则判断为市场趋势走强；

●

事件驱动法：系指在上次交易至本次交易之间，如果短期均线上穿长期均线，或中期均线上穿长

期均线且短期均线在长期均线上方，则判断为市场趋势走强；如不满足以上条件，则继续进行以下判

断：如果中期均线下穿长期均线，或短期均线下穿长期均线且中期均线在长期均线下方，则判断为市场

趋势走弱。

关于“上穿”的定义：如果本次交易时

Ａ

均线

＞Ｂ

均线，且上次交易时

Ａ

均线

≤Ｂ

均线，则定义为

Ａ

均线

上穿

Ｂ

均线；

关于“下穿”的定义：如果本次交易时

Ａ

均线

≤Ｂ

均线，且上次交易时

Ａ

均线

＞Ｂ

均线，则定义为

Ａ

均线

下穿

Ｂ

均线；

注：

在事件驱动法中，如果趋势定投计划为新建或投资者在原计划执行期间对标的指数、均线组合进行过

修改之后首次交易时，如果“短期均线

＞

长期均线，或中期均线

＞

长期均线”，则判断为市场趋势走强；如不满

足以上条件，则判断为市场趋势走弱。

投资者在交易日

１５

：

００

之前提交的开通、修改、暂停或取消“趋势定投”业务申请当日生效。

由于该业务在市场上属于创新业务，投资者提前选择交易条件后会发生依赖程序自动交易的效果，为

便于投资者理解（包括对其选择的交易条件和交易方向的理解），请投资者在开通本业务前查阅本公司网

站上关于“趋势定投”业务的具体资料与说明。

六、交易费用

“趋势定投”基金电子交易业务所涉及的交易费率

／

费用（包括申购费、赎回费，以及转换业务申购补差

费等）与本公司已开通的“定期定额”业务所对应的资金结算方式保持一致。

七、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情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ｈｕａａｎ．ｃｏｍ．ｃｎ

手机网站：

ｗａｐ．ｈｕａａｎ．ｃｏｍ．ｃｎ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８－５００９９

（免长途通话费用）

八、风险提示

“趋势定投”业务是一种基于系统的程序化交易方式（功能），在不同市场阶段和计划执行期间，“趋势

定投”不保证一定盈利或超越“定期定额”的投资效果，投资者需充分了解该业务的风险，结合自身的投资

经验、风险承受能力等自行设定相关参数并选择相应的交易类型、交易产品和交易数量，并对所设参数以

及由此带来的投资结果负责。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

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申请使用本公司电子直销交易业务前，应认真阅读电子直销业务相关协议、相关规则，了解电

子直销交易的固有风险和相关产品风险，投资者应慎重选择，并在使用时妥善保管好交易信息，特别是基

金账号和交易密码。

九、本公告有关基金电子交易业务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年九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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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开放招商中小盘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份额转换业务的公告

为了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根据《招商中小盘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招商中小

盘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以下简称《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自

2010

年

9

月

20

日起开

始办理招商中小盘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17013,

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与招商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

基金管理人或本公司

"

）旗下招商安泰系列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商安泰股票基金、招商

安泰平衡型基金、招商安泰债券基金）、招商现金增值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商安本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招商先锋证券投资基金、招商核心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商大盘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

商安心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行业领先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和招商深证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之间的日常份额转换业务。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重要提示

1

、本基金为契约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管理人为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基金托管人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为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或其委托的其他

符合条件的机构。

2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开放基金份额转换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详细阅读

刊登在

2009

年

11

月

18

日《中国证券报》以及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www.cmfchina.com

）上的《招商中小盘精

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3

、未开设销售网点地区的投资者，及希望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和其它有关信息的投资者，可以登录

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www.cmfchina.com

）或拨打本基金管理人的热线电话查询。 招商基金客户服务中心电

话：

400-887-9555

（免长途费）。

4

、由于各代销机构系统及业务安排等原因，可能开展上述业务的时间有所不同，投资者应以各代销机

构具体规定的时间为准。

5

、有关本基金开放基金份额转换业务的具体规定若有变化，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6

、上述业务的解释权归本基金管理人。

二、投资者范围

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及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

许购买证券投资基金的其他投资者。

三、基金份额转换业务

（一）日常转换安排

1

、转换开放日：本基金从

2010

年

9

月

20

日开始办理日常转换业务。 基金办理日常转换业务的开放日

为证券交易所的交易日

,

以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布的交易日为准

(

本公司公告暂停转换时除外

)

。

2

、转换份额：单笔转换的最低份额为

100

份基金份额， 基金持有人转换时或转换后账户中基金份额

低于

100

份时一次性转出。 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电子商务网上交易平台转换的，每次转出份额不得低于

100

份。

3

、 转换业务规则

（

1

） 基金转换只适用于在同一销售机构购买的本基金管理人所管理的并已开通转换业务的各基金品

种之间。

（

2

）本基金管理人只在转出和转入的基金均有交易的当日

,

方可受理投资者的转换申请。

（

3

）转换业务遵循

"

先进先出

"

的业务规则

,

即先确认的认购或者申购的基金份额在转换时先转换。

（

4

）若同一投资人转换当日同时有赎回申请

,

则遵循先转换后赎回的处理顺序。

（

5

）本基金不可转出至招商现金增值基金（

B

类），但可由招商现金增值基金

(B

类

)

转入本基金。

（

6

）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基金运作的实际情况并在不影响基金份额持有人实质利益的前提下调整上述

原则。

4

、暂停基金转换的情形及处理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

,

基金管理人可以暂停基金转换业务：

（

1

）不可抗力的原因导致基金无法正常运作。

（

2

）证券交易场所在交易时间非正常停市

,

导致基金管理人无法计算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

3

）因市场剧烈波动或其他原因而出现连续巨额赎回

,

基金管理人认为有必要暂停接受该基金份额转

出申请。

（

4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或其他在《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中已载明并获中国证监会批

准的特殊情形。

（

5

）发生上述情形之一的

,

基金管理人应立即向中国证监会备案并于规定期限内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

会指定媒体上刊登暂停公告。

5

、转换费用收取标准及转换费率

（

1

）各基金间转换的总费用包括转出基金的赎回费和申购补差费两部分。

（

2

）每笔转换申请的转出基金端

,

收取转出基金的赎回费

,

赎回费中不低于

25％

的部分归入转出基金的

基金资产。

（

3

）每笔转换申请的转入基金端

,

从申购费率

(

费用

)

低向高的基金转换时

,

收取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的

申购费用差额；申购补差费用按照转入基金金额所对应的申购费率

(

费用

)

档次进行补差计算。 从申购费率

(

费用

)

高向低的基金转换时

,

不收取申购补差费用。

（

4

）基金转换采取单笔计算法

,

投资者当日多次转换的

,

单笔计算转换费用。

（

5

）各只基金的标准申购费率

(

费用

)

按照最新的招募说明书列示执行。如标准申购费率

(

费用

)

调整

,

基金

转换费的计算相应调整。

（二）开通份额转换业务的销售机构

1

、直销机构：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1

）招商基金电子商务网上交易平台

交易网站：

www.cmfchina.com

交易电话：

400-887-9555

（免长途话费）

电话：（

0755

）

83195018

传真：（

0755

）

83199059

联系人：李涛

（

2

）招商基金机构一部

地址：上海市浦东南路

588

号浦发大厦

29

楼

AK

单元

电话：（

021

）

68889916-135

传真：（

0755

）

58796616

联系人：黄平

（

3

）招商基金机构二部

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

7088

号招商银行大厦

23

楼

电话：（

0755

）

83196431

传真：（

0755

）

83196449

联系人：林萍

（

4

）招商基金机构三部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武定侯街

6

号卓著中心

2001

室

电话：（

010

）

66290590

传真：（

010

）

66290400

联系人：仇小彬

2

、代销机构：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95555

网址

: www.cmbchina.com

3

、代销机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95599

网址：

www.abchina.com

或

www.95599.cn

4

、代销机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95566

网址

: www.boc.cn

5

、代销机构：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95559

网址：

www.bankcomm.com

6

、代销机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95580

网址：

www.psbc.com

7

、代销机构：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95558

网址：

www.ecitic.com

8

、代销机构：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95577

网址：

www.hxb.com.cn

9

、代销机构：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95595

网址：

www.cebbank.com

10

、代销机构：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95568

网址：

www.cmbc.com.cn

11

、代销机构：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统一咨询电话：

010-96169

（北京）

022-96269

（天津）

021-53599688

（上海）

029-85766888

（西安）

0755-23957088

（深圳）

0571-86590900

（杭州）

0731－88280999

（长沙）

网址：

www.bankofbeijing.com.cn

12

、代销机构：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95501

网址：

www.sdb.com.cn

13

、代销机构：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95528

网址：

www.spdb.com.cn

14

、代销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95565

网址：

www.newone.com.cn

15

、代销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8666

网址：

www.gtja.com

16

、代销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95513

网址：

www.lhzq.com

17

、代销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95553

网址：

www.htsec.com

18

、代销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95575

网址：

www.gf.com.cn

19

、代销机构：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021

）

962505

网址：

www.sywg.com

20

、代销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16168

网址：

www.pingan.com.cn

21

、代销机构：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4008888788

网址：

www.ebscn.com

22

、代销机构：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0731

）

4403360

网址：

www.cfzq.com

23

、代销机构：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1551

网址：

www.xcsc.com

24

、代销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001001

网址：

www.essence.com.cn

25

、代销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95536

网址：

www.guosen.com.cn

26

、代销机构：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8123

网址：

www.xyzq.com.cn

27

、代销机构：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95579

或

4008-888-999

网址：

www.95579.com

28

、代销机构：广发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0591-96326

网址：

www.gfhfzq.com.cn

29

、代销机构：国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8100

网址：

www.ghzq.com.cn

30

、代销机构：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95597

网址：

www.htsc.com.cn

31

、代销机构：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169-169

网址：

www.daton.com.cn

32

、代销机构：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66-567

网址：

www.avicsec.com

33

、代销机构：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8108

网址：

www.csc108.com

34

、代销机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620-8888

网址：

www.chinastock.com.cn

35

、代销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各营业部服务电话

网址：

www.cs.ecitic.com

36

、代销机构：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00-8899

网址：

www.cindasc.com

37

、代销机构：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010-66045678

天相投顾网

-

网址：

www.txsec.com

四、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最新的招募说明书更

新。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9 月 18 日

信诚三得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第六次分红公告

信诚三得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A

类

550004

、

B

类

550005

，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于

2008

年

9

月

27

日合同生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信诚三得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约定，本基金管理人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决定进行

第六次分红。 现将分红的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收益分配方案：

1

、经本基金管理人计算并经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复核并确认，截至

2010

年

9

月

16

日（收益分配

基准日），本基金

A

类份额净值为

1.080

元，可分配收益为

3,443,301.69

元；

B

类基金份额净值为

1.069

元，

可分配收益为

1,537,640.19

元。

2

、根据本基金合同中的约定：

"

本基金收益每年最多分配

12

次，每次基金收益分配比例不低于可分配

收益的

25%

。

"

本基金管理人决定向本基金

A

类份额持有人每

10

份基金份额派发红利

0.30

元，向本基金

B

类份额持有人每

10

份基金份额派发红利

0.20

元。

二、收益分配时间

1

、权益登记日、除息日：

2010

年

9

月

27

日

2

、红利分配日（红利发放日）：

2010

年

9

月

28

日

3

、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转换为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

NAV

）确定日：

2010

年

9

月

28

日

三、收益分配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份额持有人。

四、收益发放办法

1

、选择现金红利方式

(

默认方式

)

的投资人的红利款将于

2010

年

9

月

28

日自基金托管账户划出。

2

、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人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于

2010

年

9

月

29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

2010

年

9

月

30

日起可以查询、赎回。

五、有关税收和费用的说明

1

、根据有关法规规定

,

本基金向投资人分配的基金收益

,

暂免征收所得税。

2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和红利再投资费用。

六、提示

1

、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

分红权益。

2

、基金持有人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选择或更改分红方式

(

对

A

类、

B

类基金份

额可分别选择不同的分红方式

)

，最终分红方式以权益登记日之前

(

不含

2010

年

9

月

27

日

)

最后一次选择

的分红方式为准。

3

、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红利方式。 本次分红权益登记日前未在相应的销售网点进行分红方

式选择的投资人适用于现金红利分红方式。

七、咨询办法

1

、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www.citicprufunds.com.cn

2

、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电话：

400-666-0066

、

021-51085168

特此公告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年 9 月 18 日

信诚经典优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第四次分红公告

信诚经典优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A

类

550006

、

B

类

550007

，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于

2009

年

3

月

11

日合同生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的有关规

定、《信诚经典优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约定，本基金管理人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决定

进行第四次分红。 现将分红的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收益分配方案：

1

、经本基金管理人计算并经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复核并确认，截至

2010

年

9

月

16

日（收益分配

基准日），本基金

A

类份额净值为

1.060

元，可分配收益为

1,629,174.04

元；

B

类基金份额净值为

1.051

元，

可分配收益为

4,242,745.86

元。

2

、根据本基金合同中的约定：

"

本基金收益每年最多分配

12

次，每次基金收益分配比例不低于可分配

收益的

25%

。

"

本基金管理人决定向本基金

A

类和

B

类份额持有人每

10

份基金份额派发红利

0.26

元。

二、收益分配时间

1

、权益登记日、除息日：

2010

年

9

月

27

日

2

、红利分配日（红利发放日）：

2010

年

9

月

28

日

3

、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转换为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

NAV

）确定日：

2010

年

9

月

27

日

三、收益分配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份额持有人。

四、收益发放办法

1

、选择现金红利方式

(

默认方式

)

的投资人的红利款将于

2010

年

9

月

28

日自基金托管账户划出。

2

、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人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于

2010

年

9

月

28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

2010

年

9

月

29

日起可以查询、赎回。

五、有关税收和费用的说明

1

、根据有关法规规定

,

本基金向投资人分配的基金收益

,

暂免征收所得税。

2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和红利再投资费用。

六、提示

1

、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

分红权益。

2

、基金持有人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选择或更改分红方式

(

对

A

类、

B

类基金份

额可分别选择不同的分红方式

)

，最终分红方式以权益登记日之前

(

不含

2010

年

9

月

27

日

)

最后一次选择

的分红方式为准。

3

、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红利方式。 本次分红权益登记日前未在相应的销售网点进行分红方

式选择的投资人适用于现金红利分红方式。

七、咨询办法

1

、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www.citicprufunds.com.cn

2

、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电话：

400-666-0066

、

021-51085168

特此公告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9 月 18 日

证券代码
：

00091 6� � � � � � �

股票简称
：

华北高速 编号
：

201 0- 1 5

号

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本公司董事会于

2010

年

9

月

17

日收到公司股东方天津市京津塘高速公路公司来函，董事王占英先生

因涉嫌挪用，日前已被天津市和平区检察院逮捕。 因调查范围在其任职单位，对本公司经营活动并无影响。

公司经营活动一切正常。

特此公告。

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Ο一Ο年九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

6007 7 7 � � � � � � � �

股票简称
：

新潮实业 公告编号
：

临
201 0- 020

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大股东的股权托管相关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本公司第一大股东烟台东润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8

月

23

日与天津正道股权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签署了《股权委托管理协议》，目前天津正道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需要提供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正在做最后的审核和补充，公司股票继续停牌。待出具《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后，本公司将公告有关

协议内容，公告后公司股票复牌。

今后，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关于股权方面的进展情况，本公司将及时公告，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9 月 17 日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股权转让的公告

根据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股东会决议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0

〕

1073

号《关于核准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变更股权的批复》，本公司公告如下：

一、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受让深圳市机场（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本公司全部股权，转让双方均

为深圳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全资子公司。

二、转让完成后，本公司股权结构为：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5％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30％

，

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15％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

。

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于

2010

年

9

月

10

日办理完毕，公司章程有关条款也作了相应修改。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9 月 18 日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嘉实量化阿尔法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经理的公告

因工作需要，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议做出决议如下：王永宏先生不再担任嘉实量化

阿尔法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职务， 嘉实量化阿尔法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由现任基金经理陶羽

先生管理。

上述事项已向中国证券业协会办理相应手续，并报北京证监局备案。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年 9 月 18 日

证券代码
：

600699� � � � � � � � �

证券简称
：

*S T �

得亨 公告编号
：

临
201 0－032

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司法划转和司法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依据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0

）辽民破字第

1

号

－4

民事裁定书批准的《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重

整计划》，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实际执行中对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40,535,048

股执行划转，上述股份

已于

2010

年

9

月

17

日划转至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户）。

同时，根据《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破

产企业财产处置专户）持有的

40,535,048

股股份及孳息执行了司法冻结，冻结期限从

2010

年

9

月

17

日

起

2012

年

9

月

16

日止。

特此公告。

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9 月 17 日

证券简称
：

亚泰集团 股票代码
：

600881 � � � �

编号
：

临
201 0- 028

号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期票据获准注册事宜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公司

2009

年

9

月

18

日召开的

2009

年第七次临时董事会和

2009

年

10

月

15

日召开的

2009

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公司中期票据的议案》（公告详见

2009

年

9

月

22

日和

2009

年

10

月

16

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近日，公司接到了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中市协注【

2010

】

MTN92

号《接受注册通知书》，交易商协会决定接受本公司中期票据注册。 本公司发行

中期票据注册金额为

20

亿元，注册额度自《接受注册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2

年内有效，由深圳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和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席主承销。本公司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中期票据，首期

发行在注册后

2

个月内完成。

本次发行中期票据募集资金用途为调整负债结构和补充营运资金，本公司将按照《银行间债券市场

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发行注册规则》、《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规则》的

规定，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 O 年九月十八日

关于提升海富通收益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收益增长线数值的公告

海富通收益增长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

2010

年

9

月

17

日基金份额净值为

0.791

元，加上

基金合同生效以来至今五次共计

1.615

元的分红，

2010

年

9

月

17

日本基金份额累计净值为

2.406

元，比

2010

年

3

月

21

日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2.387

元增长

0.80%

。 根据《海富通收益增长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的有关规定，

2010

年

9

月

18

日起本基金的收益增长线累计数值开始再次提升， 从

1.313

元逐日提升到

2011

年

3

月

16

日的

1.314

元， 提升幅度为

2010

年

3

月

21

日至

2010

年

9

月

17

期间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

的

60%

。

本基金每个开放日的收益增长线累计数值将与当日基金份额净值、基金份额累计净值一起，经基金托

管人核对后，由基金管理人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布。 收益增长线累计数值计算精确到

0.001

元，小数点后

第四位四舍五入。

本基金的收益增长线是一条随时间推移呈现非负增长的安全收益增长曲线。收益增长线按日历计算的

每

180

天进行调整，每期期初按照上期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的

60％

和上期期末日收益增长线的绝对水平来

确定当期期末日的收益增长线水平，当期任何一天的收益增长线水平为上期期末和当期期末的收益增长线

水平的线性插值。 如果上期基金份额净值为零或负增长，则当期收益增长线保持上期期末水平。

收益增长线是本基金管理人为控制基金资产下跌而自设的风险预算目标， 不是投资者的实际收益，也

不是基金管理人的保底收益承诺。

特此公告。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9 月 18 日


